
臺 北 城 市 科 技 大 學  餐 飲 事 業 系(科) 

校外實習請假、輔導、獎懲暨補救辦法 

104 年 12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3月 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外實習會議通過 

    111 年 05 月 0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6 月 3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使校外實習期間，學生作息正常，遵守實習單位工作體制及請假規定，

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各學制國內/國外校外實習及就業接軌的課程。 

三、 本系(科)學生前往校外實習應符合學校修課作業規定，各實習機構依機構

請假規定及勞動基準法辦理。學生因不可歸責於自己或交通意外，導致實習

缺席時數，但未達該學期 1/3 者，須經本系校外實習會議決議並擬定補救辦

法。 
四、 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宜自我約束，如有

優良或不良表現則依現行學生手冊規章處理，其後果自行負責。 

五、 輔導機制： 

本系要求校外實習單位應視學生實習業務的性質，基於校外實習是學校課程

延伸的三明治教育的精神，單位需提供必要的職前訓練及在職相關教育訓

練。實習單位同時應提供適當的工作環境，讓同學能安心實習，若於實習期

間，實習學生有任何問題發生，實習單位應請立即知會本系輔導老師，共同

謀求解決之道。 

六、 學生實習期間發生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實習學生若遇重大違規或退訓等特殊狀況，經實習單位通知，輔導老師進行

訪視調查，會同實習單位與家長溝通狀況，填寫「餐飲事業系-校外實習生

實習異常處理書」(附件一)，提交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專案處理。家長與學生

列席會議說明，交由校外實習委員會議議決。 

七、 懲罰方面 

(一) 實習面試未出席者，記小過乙次，經輔導仍未改善得連續記過。 

(二) 學生未依規定時間至實習單位報到記小過乙次，經輔導仍未改善得連

續記過。 

(三)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發生妨礙學校聲譽，有損校譽，經實習單位糾

正無效，或其他因素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該單位實習而遭退

訓者，須通知家長與會並經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議決後，並得處以

下處分： 

1.勒令休學。 



2.勒令退學。 

3.記大過乙次或以上處分，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重新安排實習單位，學

生同意補足缺少的實習時數，始得繼續實習，且轉換實習單位以一次為

限。 

(四) 無故或蓄意藉故欲達到更換實習單位之目的，未至實習單位報到，經

查証屬實者，勒令休學。 

(五) 未事先告知實習輔導老師而逕自辦理離職手續者，須通知家長與會並

經校外實習委員會議議決後，記大過乙次或以上處分。 

 

八、 實習特殊貢獻獎：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得經實習建教合作單位、或各實

習負責老師提報具有特殊貢獻者，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評定通過，得頒實習特

殊貢獻獎，記大功一次。 

 

  



(附件一) 

餐飲事業系校外實習異常處理書 

提案者: 導師: 提案日期: 

學生姓名: 班級: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事由: 

 

 

 

項目 附件內容說明(完成打勾) 完成日期 

導師與學生溝通過程(附件一)   

輔導老師與學生溝通過程(附件二)   

輔導老師與業者溝通過程(附件三)   

導師與輔導老師共識過程(附件四)   

導師與家長溝通過程(附件五)   

   

身體疾病佐證資料   

學生是否來說明   

陪同人員以家長為主，若非家長請出

示家長委託書 

  

   

若是業者問題 

導師、輔導老師、學生(家長)與業者

當面溝通，溝通過程資料(附件六) 

  

   

小組建議會前補充資料   

1   

2   

決議 

 

 

後續追蹤 

 

 

 

實習輔導老師: ________________      導        師: 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導師與學生溝通過程說明  

  

 

附件二 

輔導老師與學生溝通過程 

 

 

附件三 

輔導老師與業者溝通過程 

 

 

附件四 

導師與輔導老師共識過程 

 

 

附件五 

導師與家長溝通過程 

 

 

附件六 

導師、輔導老師、學生(家長)與業者當面溝通，溝通過程資料 

 


